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latt Nera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49）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告

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約為337.5百萬泰銖，較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約525.4百萬泰銖減少約
35.8%，主要是由於二零二一年完成若干個重要項目以及BAAC項目的性質因
COVID-19疫情而發生變化，惟被新項目的收益所部分抵銷。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稅後虧損約為29.3百萬泰銖，
而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除稅後溢利約4.2百萬泰
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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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及二零二
零年同年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泰銖 千泰銖

收益 5 337,543 525,423
銷售成本 (300,266) (610,237)  

毛利╱毛（損） 37,277 (84,81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6,559 338,46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070) (10,040)
行政開支 (62,705) (81,861)
金融資產、合約資產、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
其他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600) (109,27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447) —
財務成本 (53,783) (12,8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42,769) 39,620
所得稅 7 13,427 (35,393)  

股東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29,342) 4,227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後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入╱（虧損）
界定福利計劃：
精算收益 827 558
所得稅影響 (165) (112)  

662 446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所得稅） 662 446  

本公司股東應佔年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28,680) 4,673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泰銖分） 9 (7.3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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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泰銖 千泰銖

非流動資產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6,553 —
租賃物業裝修及設備 10 833 1,141
使用權資產 11 5,459 9,381
電腦軟件 416 541
融資租賃下應收租金 11 95,887 122,125
貿易應收款項 12 616,730 600,660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3 1,288 14,50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6,372 114,871
遞延稅項資產 4,932 —  

非流動資產總值 868,470 863,224  

流動資產

存貨 5,072 6,553
合約資產 195,550 185,315
融資租賃下應收租金 11 55,204 35,715
貿易應收款項 12 474,609 219,333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3 257,534 163,353
預付所得稅 12,286 9,3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140 186,167  

流動資產總值 1,062,395 805,765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8,481 2,887
貿易應付款項 14 484,256 225,42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2,417 34,512
應付所得稅 3,077 17,835
銀行及其他借貸 130,439 178,403
租賃負債 11 4,049 3,858  

流動負債總額 682,719 462,915  

流動資產淨值 379,676 342,8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48,146 1,20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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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泰銖 千泰銖

非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607,177 591,96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26,213 58,517
租賃負債 11 1,754 5,803
界定福利責任 5,062 4,840
附屬公司優先股 37,740 37,740
遞延稅項負債 — 8,330  

非流動負債總額 777,946 707,194  

資產淨值 470,200 498,880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5 15,977 15,977
儲備 454,223 482,903  

權益總額 470,200 49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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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Platt Nera International Limited為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而本公司在泰國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170/9–10 Ocean Tower 1, 4th Floor, 

Soi Sukhumvit 16 (Sammit), Ratchadapisek Road, Klongtoey, Bangkok 10110, Thailand。股份於二
零一九年七月十六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從事於泰國提
供IT集成解決方案及IT支援服務以及出售設備。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Pynk Holding 

Limited。

2. 呈列本業績公告的基準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
會計準則理事會批准的所有準則及詮釋。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根據財務報表所
載「界定福利計劃」的會計政策計量的界定福利責任除外。該等財務報表乃以泰銖（「泰銖」）呈列，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千泰銖」）。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附屬公司指本公
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因參與投資對象而承擔可變回報的風險或
享有可變回報的權利，並有能力透過其對投資對象的權力（即賦予本集團現有能力主導投資對象
相關活動的現有權利）影響該等回報時，即取得控制權。

倘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所持投資對象的投票權或類似權利不足半數，則本集團於評估其是否對投
資對象擁有權力時會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投資對像其他投票權持有人的合約安排；

(b) 其他合約安排產生的權利；及

(c) 本集團的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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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乃就與本公司相同的報告期編製。重組取得的附屬公司業績自最早呈列日
期或自相關實體各自註冊成立日期起（以較短期間為準）綜合列入財務報表，並一直綜合入賬直至
失去有關控制權之日為止。倘出現任何不相符的會計政策，即會調整加以修正。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各組成部分歸屬於本公司股東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非控股權益出
現虧絀結餘。有關本集團成員公司間交易資產及負債、權益、收入、開支及現金流量均於綜合賬
目時全數抵銷。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上文所述三項控制因素中有一項或多項出現變動，本集團會重新評估是否
對投資對象擁有控制權。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的變動（並無失去控制權）作為權益交易入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其終止確認(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
(i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及(iii)於權益內記錄的累計匯兌差額；及確認(i)已收代價的公平值、
(ii)所保留任何投資的公平值及(iii)損益內任何因此產生的盈餘或虧絀。先前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
的本集團應佔部分，按與本集團直接處置相關資產或負債情況下所需的相同基準重新分類至損
益或累計虧損（如適用）。

3.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首次就本年度的財務報表採用以下經修訂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Covid-19相關的 

租金寬減（已提早採納）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描述如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解決先前修訂未予處理而當現有利率基準被替代
的無風險利率（「無風險利率」）取代時會影響財務報告的問題。該等修訂提供實務簡便方法，
當入賬處理釐定金融資產及負債合約現金流量的基礎的變更時，倘該變更乃利率基準改革
的直接後果，且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礎在經濟上相當於緊接該變更前的上一基礎，則實
際利率可在不調整金融資產及負債賬面價值下予以更新。此外，該等修訂允許利率基準改革
要求對套期正式指定及套期文件記錄作出的變更，而不會導致終止套期關係。因過渡而可能
產生的任何收益或虧損通過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正常要求處理，以計量及確認套期無
效性。該等修訂亦提供臨時豁免，當無風險利率被指定為風險的組成部分時，實體無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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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單獨辨認的要求。該豁免使實體於指定套期時可假定已符合可單獨辨認的要求，惟該實體
須合理預期該無風險利率的風險組成部分將於未來24個月內可予單獨辨認。另外，該等修訂
要求實體披露更多資料，使財務報表的使用者可了解利率基準改革對該實體的金融工具及
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計息的港元列值及以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計息的美元列值銀行及其他
借款。因此，該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b)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將承租人可選擇不就直接由於
covid-19疫情產生的租金寬減應用租賃變更會計處理的實務簡便方法延長12個月。因此，在
符合適用該實務簡便方法的其他條件下，該實務簡便方法適用於租賃付款之任何減幅僅影
響原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之付款。該修訂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生效，而初始應用該項修訂產生的任何累積影響於本會計期間開始時
確認為對保留溢利期初結餘的調整，並容許提前應用。

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提前採納該修訂，由於本集團未獲授予租金寬減，該修訂對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4.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的收益及呈報業績，以
及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總資產均產生自或來自單一經營分部，即提供IT集成解決方案及IT支援服
務及出售設備，故並無呈列任何經營分部資料。

 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的收益均來自泰國的外部客
戶，且本集團於各報告期末的非流動非金融資產均位於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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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向客戶（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個別貢獻本集團總收益的10%以
上）銷售產生的收益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客戶A 129,521 不適用*

客戶B 83,851 182,097

客戶C 83,761 179,113  

* 本集團收益總額10%以下。

5. 客戶合約收益

 分拆收益資料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按貨品或服務類型劃分：
IT集成解決方案 232,170 184,121

IT支援服務 94,856 183,946

設備銷售 10,517 157,356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337,543 525,423  

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
於某一時間點轉移 34,224 159,625

於一段時間內轉移 303,319 365,798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337,543 52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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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已售存貨成本 9,010 191,762

已提供服務成本 291,256 418,475

租賃物業裝修及設備的折舊 685 1,511

使用權資產折舊 3,922 4,086

電腦軟件攤銷* 125 97

不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393 394

核數師酬金 4,419 4,35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51,232 47,368

界定供款計劃供款** 1,472 1,224

界定福利計劃的福利開支淨額 1,049 642  

僱員福利開支總計 53,753 49,234

減：計入已提供服務成本的金額 (16,211) (8,650)  

37,542 40,584  

合約資產及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 — 89,153

應收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600 20,126

應收貸款撇銷 3,088 —  

匯兌差額淨額 (4,338) (5,974)  

*  該等項目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賬內計入「行政開支」。

** 本集團作為僱主，並無任何沒收供款可用於降低現有供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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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本集團年內於損益中扣除的所得稅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即期：
年內扣除 — 20,007

遞延稅項 (13,427) 15,386  

年內稅項（抵免）╱開支總額 (13,427) 35,393  

8. 股息

董事會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股息（二零二零年：零）。

9.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本年度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年內虧損29,342,000泰銖（二零二零年：
溢利4,227,000泰銖）及該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00,000,000股（二零二零年：400,000,000股）
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
股，故並無就攤薄對該等年度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10. 租賃物業裝修及設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買租賃物業裝修及設備，總成本為377,000泰銖
（二零二零年：448,000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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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租賃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融資租賃下應收租金與本集團向承租人提供存摺
機的融資租賃安排有關，租期為5年及年利率為1.85%。年內，有關融資租賃下應收租金的利息收
入2,659,000泰銖（二零二零年：484,000泰銖）計入損益。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未來期間應收的未貼現租賃付款如下：

最低租賃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現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千泰銖 千泰銖

一年以內 57,306 38,293 55,204 35,715

一年後但兩年內 34,503 33,038 33,010 31,031

兩年後但三年內 34,545 33,038 33,679 31,613

三年後但四年內 29,087 33,038 28,816 32,206

四年後但五年內 383 27,508 382 27,275    

最低融資租賃應收款項總額 155,824 164,915 151,091 157,840  

減：未賺取融資收入 (4,733) (7,075)  

淨融資租賃應收款項總額 151,091 157,840

分類為流動資產部分 (55,204) (35,715)  

非流動部分 95,887 122,125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就經營中使用的若干辦公場所及辦公設備訂有租賃安排。租賃辦公場所及辦
公設備的租期通常為2至3年。



– 12 –

 (a) 使用權資產

本集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及年內變動如下：

辦公場所 辦公設備 總計

千泰銖 千泰銖 千泰銖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698 264 1,962

添置 11,505 — 11,505

折舊開支 (3,935) (151) (4,086)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9,268 113 9,381

折舊開支 (3,836) (86) (3,922)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432 27 5,459   

 (b) 租賃負債

本集團租賃負債的賬面值及年內變動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於一月一日 9,661 2,024

新租賃 — 11,505

年內確認的應計利息 515 445

付款 (4,373) (4,31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5,803 9,661

分類為流動負債部分 (4,049) (3,858)  

非流動部分 1,754 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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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損益確認與租賃有關的金額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租賃負債利息 515 445

使用權資產折舊開支 3,922 4,086

與短期租賃相關的開支（計入行政開支） 314 300

與低價值資產租賃相關的開支（計入行政開支） 79 94  

於損益確認的總額 4,830 4,925  

12.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貿易應收款項 1,091,339 824,334

減值 — (4,341)  

1,091,339 819,993

分類為流動部分的部分 (474,609) (219,333)  

616,730 600,660  

(a)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間的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形式訂立。信貸期一般為7至30天。每名客戶均
設有最高信貸額度。本集團力求嚴格控制未收回應收款項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
會定期檢討逾期結餘。鑒於上文所述以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乃與若干信譽良好的客戶
有關，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並無重大信貸風險。貿易應收款項不計息。

(b)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開發票：
一個月以內 129,383 63,063

一至三個月 27,485 6,725

三個月以上 10,804 —  

167,672 69,788

未開發票* 923,667 750,205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091,339 8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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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集團與客戶F之間的協議，本集團負責為客戶F安裝不超過2,900台ATM機，之後
在五(5)年內管理該等機器的維護。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累計完
成安裝2,900台ATM機。作為回報，客戶F將在五(5)年內每月向本集團作出付款，因此相
關金額將在相應期間「開票」。由於本集團在供應和維護ATM機方面擔任代理角色，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F的ATM項目收益乃按淨額入賬，即總合約收益減去
相關銷售成本後的淨額。

13.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合約成本 213,142 132,844

預付款項 3,617 10,959

應收利息 467 1,809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498 8,472

應收貸款 — 23,001

應收增值稅 27,810 20,152

其他 5,888 747  

259,422 197,984

減值 (600) (20,126)  

258,822 177,858

分類為流動資產部分 (257,534) (163,353)  

非流動部分 1,288 14,505  

14.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一般於30至60日內結清，惟本集團須就逾期貿易應付款
項結餘每月支付2%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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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泰銖 千泰銖

一個月以內 84,464 28,318

一至兩個月 41,916 20,083

兩至三個月 24,881 5,988

三個月以上 104,798 17,198  

256,059 71,587

未開發票 835,374 745,797  

1,091,433 817,384

分類為流動負債部分 (484,256) (225,420)  

非流動部分 607,177 591,964  

15. 股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 100,000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泰銖 千港元 千泰銖

已發行及繳足：

4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4,000 15,977 4,000 15,977    

16. 或然負債

 銀行擔保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代表本集團就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所須承擔的若干履約
責任作出約149,745,000泰銖（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02,749,000泰銖）的未履行銀行擔保。

 信用證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代表本集團就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所須承擔的若干履約
責任發出49,755,000泰銖（二零二零年：無）的未結信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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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前瞻性陳述的警告性聲明

本年度業績公告包含若干對於Platt Nera International Limited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
業務的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為本集團對日後事件的期望或信念，並涉及已知
及未知的風險與不明朗因素，而該等風險及因素可能導致實際業績、表現或事件與
該等陳述中明示或暗示的業績、表現或事件有重大差距。若干陳述（包含「潛在」、「估
計」、「預期」、「預計」、「目標」、「有意」、「計劃」、「相信」、「估算」等字眼的陳述）以及
類似的語句或其不同表達方式，均可視為「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涉及內在風險及
不明朗因素。務請注意，若干因素均可導致實際業績在若干情況下大幅偏離前瞻性陳
述所預計或暗示的業績。前瞻性陳述的內容僅以截至有關陳述作出日期為準，而不應
假設有關陳述內容曾作審閱或更新以反映最新資料或日後事件。預期影響本集團經
營業績的趨勢及因素於下文「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一節內說明。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摘要

本集團為泰國金融機構、政府部門及機關（主要為行政、電信及公用事業部門）提供
IT解決方案。自於二零零四年成立以來，我們獲得諸多大型項目，包括二零零六年的
BAAC ATM項目、二零一零年的海嘯探測系統及二零一四年的衛星系統項目。截至
二零二零年，我們的最大客戶為BAAC，其專注於為泰國農村地區提供銀行服務，我
們為其提供ATM IT解決方案，令BAAC建立並繼而運行ATM網絡以服務其獨特的農
村客戶群。於二零二零年，我們通過承接客戶F的ATM項目及客戶F的Passbook項目，
將客戶範圍擴大至泰國農村地區。於二零二一年，本公司利用其在ATM╱現金存款
機項目運營方面的豐富經驗簽訂現金存款機項目服務合約，以與私營部門客戶合作。

業務回顧

二零二一年對本集團而言仍為充滿挑戰的一年。泰國於二零二一年出現第四波
COVID-19疫情，主要是德爾塔病例，並於二零二一年八月達到日增約23,000例的峰
值。作為泰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旅遊業，重啟該行業的嘗試亦因二零二一年年
中爆發德爾塔及二零二一年年底爆發奧密克戎而偃旗息鼓。COVID-19疫情持續導致
本集團現有項目中斷及政府相關新項目的政府預算減少，進而對本集團產生負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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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經營環境艱難，本集團仍堅持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本集團成功完成客戶F的
ATM項目和客戶F的Passbook項目的安裝階段，目前已進入為期五年的運營和維護階
段。在首次與主要私營部門合作中，本集團簽訂了現金存款機項目服務合約，以（其
中包括）在泰國的便利店安裝現金存款機並於十年（可進一步延長2年）內運營╱維護
該等現金存款機。本集團相信，透過持續建立其核心競爭力，起可在後疫情時代實現
增長。

業務前景

儘管二零二零年下降6.1%後基數變低，但泰國經濟在二零二一年僅增長1.6%，是東南
亞增長最慢的國家之一。COVID-19的德爾塔及奧密克戎病毒接踵而至，令重新開放
重要的國際旅遊市場和提振國內需求的努力化為烏有。目前的奧密克戎疫情已導致
日增病例超過20,000例，接近二零二一年八月的德爾塔疫情峰值水平。經濟中唯一的
亮點是出口部門。考慮到毒性較低的奧密克戎變異病毒的負面影響有限、旅遊業復甦
以及出口持續向好，泰國政府預計二零二二年經濟將增長3.5%–4.5%。然而，這將視
乎通脹壓力、供應鏈中斷以及烏克蘭局勢如何發展。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本集團將專注於其現有項目，並對其二零二二年前景保持謹慎
樂觀。董事將繼續密切關注不斷變化的COVID-19疫情和泰國經濟形勢以及其對本集
團的經營、財務和風險狀況的影響。

本集團繼續努力爭取新項目並交付現有項目，對其長期前景充滿信心。

財務回顧

收益

於二零二一財年，本集團的總收益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
零二零財年」）的約525.4百萬泰銖減少約35.8%或187.9百萬泰銖至二零二一財年的約
337.5百萬泰銖。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二零二零年大部分客戶F的Passbook項目及多個
PEA項目完成安裝階段，導致二零二一財年與二零二零財年相比分別下降約148.5百
萬泰銖及95.4百萬泰銖。同時，由於COVID-19疫情持續，自二零二零年年中起BAAC

將與本集團進行的交易轉為以維護為基礎的收益模式，這導致二零二一財年與BAAC

相關的收益較二零二零財年下降98.2百萬泰銖。惟上述下降被二零二一財年與合營企
業簽訂的新現金存款機項目服務合約收益129.5百萬泰銖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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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毛損）及毛利╱（毛損）率

於二零二一財年，本集團賺取毛利約37.3百萬泰銖或收益的11.0%，而去年同期則錄得
毛損約84.8百萬泰銖或收益的(16.1)%。該增加主要由於今年並無錄得二零二零財年就
向BAAC提供IT集成解決方案及服務產生的一次性超支成本。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在二零二一財年錄得的其他收入約為56.6百萬泰銖，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約
281.9百萬泰銖。該減少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二零財年涉及FTTx設備的訴訟案件中勝訴
後，在一次性交易中從CAT Telecom Public Company Limited（「CAT」）獲得賠償淨額
約323.6百萬泰銖。

除一次性CAT交易外，二零二一財年的其他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1.7百萬泰銖。該
增加主要為財務租賃利息收入約45.0百萬泰銖。同時，二零二一財年銀行儲蓄利息收
入及外匯收益分別較二零二零財年減少約1.7百萬泰銖及1.6百萬泰銖。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二零二一財年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14.1百萬泰銖，主要包括銷售部門的薪金以及廣
告及營銷開支，該等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4.0百萬泰銖。該增加主要由於銷售佣金影響
約2.5百萬泰銖及銷售員工薪金影響約1.5百萬泰銖所致。

行政開支

於二零二一財年行政開支從二零二零財年約81.9百萬泰銖減少約23.4%或19.2百萬泰銖
至二零二一財年約62.7百萬泰銖。該減少主要由於員工開支、專業費用及其他開支分
別減少約6.9百萬泰銖、10.6百萬泰銖及1.7百萬泰銖所致。

財務成本

於二零二一財年，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53.8百萬泰銖，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0.9百萬泰
銖。該增加主要由於財務租賃所產生的利息開支約39.9百萬泰銖所致。同時，貸款所
產生的利息開支增加約1.0百萬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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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溢利淨額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29.3百萬泰銖，而二零二零財年則錄得溢利約
4.2百萬泰銖。然而，考慮到二零二一財年並無自CAT獲得二零二零財年的一次性其
他收入323.6百萬泰銖，儘管收入下降且經營狀況充滿挑戰，但本集團的財務表現仍具
彈性。

財務狀況

流動資產淨額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資產淨額約379.7百萬泰銖（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42.9百萬泰銖）。流動資產淨額狀況上升主要是由於二零二一財
年現金存款機項目服務合約中的持續成本所致。

流動資產

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805.8百萬泰銖增加約256.6百萬
泰銖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062.4百萬泰銖，主要是由於融資租賃下的應
收租金、合約資產、貿易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和其他資產增加約379.2

百萬泰銖所致。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約474.6百萬泰銖較去
年增加255.3百萬泰銖，主要是由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產生客戶F的ATM項目
應收款項約344.4百萬泰銖（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49.5百萬泰銖）。

相關增加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86.2百萬泰銖減少
約124.0百萬泰銖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62.1百萬泰銖所抵銷，此乃由於投
資合營企業及現金存款機項目服務合約所致。

流動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為約682.7百萬泰銖（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462.9百萬泰銖）。流動負債增加乃主要歸因於貿易應付款項由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225.4百萬泰銖增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484.3

百萬泰銖，其乃歸因於客戶F的ATM項目（二零二一財年：339.6百萬泰銖，二零二零
財年：148.1百萬泰銖）。同時，由於在到期日償還款項，銀行及其他借貸由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78.4百萬泰銖減少約48.0百萬泰銖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約130.4百萬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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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資產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約為868.5百萬泰銖（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63.2百萬泰銖）。非流動資產增加主要是由於客戶F的ATM項
目產生的於聯營公司淨投資約16.6百萬泰銖及非流動貿易應收款項約16.1百萬泰銖，
被客戶F的Passbook項目的融資租賃項下非流動應收租金減少約26.2百萬泰銖所抵銷。

非流動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非流動負債增加至約777.9百萬泰銖（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07.2百萬泰銖），主要乃由於獲得有關現金存款機項目服務
合約的融資支持，銀行及其他借貸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58.5百萬泰銖增
加約67.7百萬泰銖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26.2百萬泰銖。

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約為54.6%（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47.5%），其乃按計息債務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100%計算。本集團業務主要由
金融機構的項目貸款融資撥資。

股東權益

由於二零二一財年產生淨虧損，股東應佔本集團權益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約498.9百萬泰銖減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470.2百萬泰銖。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本公司一間間接附屬公司Platt Nera與Prapan Asvaplungprohm

先生及Cash Machine Capital Co., Ltd.訂立合營企業協議，據此，訂約各方同意(a)就於
泰國投資及開發現金存款機項目成立合營企業；及(b)規範彼等各自於合營企業的權利
及義務。

由於Prapan Asvaplungprohm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行政總裁兼控股
股東之一，Prapan Asvaplungprohm先生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因此，合營企業協議項下
擬進行之交易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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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合 營 企 業 後，Platt Nera、Prapan Asvaplungprohm先 生 及Cash Machine 

Capital Co., Ltd.分別持有合營企業44%、9%及47%股本權益。Platt Nera、Prapan 

Asvaplungprohm先生及Cash Machine Capital Co., Ltd.按其於合營企業股本權益比例
分別注資22百萬泰銖、4.5百萬泰銖及23.5百萬泰銖。

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合營企業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惟
低於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合營企業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
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有關合營企業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
一日的公告。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其他股東出資增加合營企業的股本，
本公司於合營企業的股權由44%攤薄至11%。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
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代表本集團就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所須承擔
的若干履約責任作出149,745,000泰銖（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2,749,000泰銖）
的未履行銀行擔保。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代表本集團就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所須承擔
的若干履約責任發出未結信用證為49,755,000泰銖（二零二零年：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存款約126.4百萬泰銖已就獲取擔保函、銀
行貸款及銀行透支向銀行抵押。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55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8名
僱員）。本集團的勞工成本（包括薪金、花紅、社會保險及公積金）約為50.8百萬泰銖，
相當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益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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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提供優渥的薪酬待遇，包括具有競爭力的基本薪金加上年度績效花紅，並持續
向僱員提供培訓，促進僱員於架構內晉升及提升僱員對本公司的忠誠度。本集團的僱
員須接受定期工作績效考核，以釐定晉升前景及薪酬。薪酬乃參考市場常規及個別僱
員的表現、資歷及經驗以及本集團業績而釐定。

所持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未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泰國經營，收益來源主要為泰銖（「泰銖」）且主要以泰銖向供應商付款，
故因泰銖對營業所用其他貨幣的匯率波動而面臨的外匯風險有限。

本集團以泰銖以外貨幣計值的銀行結餘、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以及銀行
貸款均面臨外匯風險。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匯率變動，以管理貨幣風險並根據需要對必
要的措施予以評估。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二一財年宣派股息（二零二零財年：無）。

報告期後事項

董事會並不知悉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直至本公告日期發生任何須披露
的重大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標準企業管治，以維護股東的權益，提升企業價值，制訂業務策略
及政策，以及提高透明度及問責制。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
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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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有關主席及行政總裁
的角色須予區分且不可由同一名人士擔任的規定。Asvaplungprohm先生為本公司的
主席兼行政總裁，負責戰略發展及業務營運。鑒於業務計劃實施的連續性，董事（包
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Asvaplungprohm先生是上述兩個職位的最佳候選人，目前的
安排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此外，本集團已針對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貫
徹實施適當的制衡機制。

董事會將不時檢討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適時作出必要的安排。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的證券交易守則（「證券交易守則」）。

經與全體董事進行特定查詢後，彼等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證券交易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本公司亦就可能掌握本公司內幕消息的僱員制訂不遜於標準守則的書面指引（「僱員
書面指引」）。本公司並無發現有任何僱員不遵從僱員書面指引之情況。

競爭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聯繫人（定義見上市
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不論直接或間接）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已設立對董事會負責的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
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措施。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審核委員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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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湯以銘先生、張斌先生及Julapong Vorasontharosoth先生。
湯以銘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擁有專業資格，並在遵守上市規則規定的財務事宜
方面擁有經驗。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
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審核委員會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
資料符合相關會計準則、規則及規例，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本公司核數師有關初步業績公告的工作範圍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初步公告中所載的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有關數字與本集團
於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草案所載數額核對一致。本公司核數師在此方面履行的工
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
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所進行的保證應聘服務，因此本公司核數師概不會就初步公告
發表任何保證。

股東週年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一）舉行。召
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預期按照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刊發並寄予股東。

為釐定本公司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未登記的股份持有人須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
四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以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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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二零二一年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plattnera.com公
佈。二零二一年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適用資料）將適時寄予股東並刊載於
上述網站。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BAAC」 指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一間於一九六六年成立的國有銀行，專注於為泰國農
村地區的農戶提供銀行服務

「BAAC ATM項目」 指 包括(i)本集團（連同ATM終端供應商）自二零零六年開
始直至二零二零年六月與BAAC合作的項目，旨在建
立及運營其ATM網絡；及(ii)與BAAC於二零一四年訂
立的項目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閉路電視項目」 指 有關於泰國國立發展管理學院（一家位於泰國的大學）
的安全系統實施閉路電視項目

「現金存款機」 指 現金存款機

「現金存款機項目」 指 有關收購及於泰國便利店安裝現金存款機之項目

「現金存款機項目服務 

合約」
指 Platt Nera與合營企業簽訂的合約，當中要求前者（其

中包括）在10年內開發現金存款機的運行軟件及開關、
在泰國的便利店安裝現金存款機及運行╱維護現金存
款機（可進一步延長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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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Platt Nera International Limited，一間於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
司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在本全年業績
公 告 語 境 內 指Pynk Holding Limited、Prapan 

Asvaplungprohm先生、Wison Archadechopon先生及
Aranya Talomsin女士

「COVID-19」 指 2019冠狀病毒病

「客戶F」 指 一間國有銀行，於泰國提供多種銀行產品及服務

「客戶F的ATM項目」 指 於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五年之間的五年內，為客戶F

設立2,900台ATM機並為其提供相關操作、支持和維護
服務

「客戶F的Passbook 

項目」
指 於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五年之間的五年內，為客戶F

設立790台Passbook機並為其提供相關操作、支持和維
護服務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財年」 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年

「本集團」 指 本公司連同我們的附屬公司，或（如文義所指）就本公
司成為我們現時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之前的期間而
言，指該等附屬公司（猶如彼等於相關時間已為本公
司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及港仙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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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H」 指 Info Asset Holding (Thailand) Co., Limited（前稱Intel 

Asset Holding Co., Limited)，一間於二零一八年九月
六日根據泰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附
屬公司

「 IAH優先股」 指 IAH股本中每股面值100泰銖的優先股

「合營企業」 指 Platt FinServe Company Limited，一間根據泰國法律
註冊的公司，為根據合營企業協議成立的合營企業

「合營企業協議」 指 Platt Nera、Prapan Asvaplungprohm先生及Cash Machine 

Capital Co., Ltd.就成立合營企業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一
日訂立的合營企業協議

「上市」 指 股份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六日在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
式修改）

「主板」 指 聯交所主板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

「PEA」 指 泰國國有企業Provincial Electricity Authority，負責地
方電力供應

「Platt Nera」 指 Platt Nera Co., Ltd.，一間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八
日根據泰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間
接附屬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惟就本公告而言及除另有指明者
外，不包括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
台灣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不時的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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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泰國」 指 泰王國

「泰銖」 指 泰國法定貨幣泰銖

「%」 指 百分比

代表董事會 

Platt Nera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Prapan Asvaplungprohm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Prapan Asvaplungprohm先生及Wison 

Archadechopon先 生，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湯 以 銘 先 生、張 斌 先 生 及Julapong 

Vorasontharosoth先生。


